附件10

各类表格报送要求
附件1、附件2学院留存，无需报送校团委。学院汇总后只将汇总表（附件3）报送校团委即可。

2. 附件3—附件9报送纸质版（需学院党委审核盖章）1份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其中附件4、附件5、附件6电子版中需含申报1张1寸照片。

附件3主题为：xx团支部2020年“优秀团员、团干”申报汇总表

附件4主题为：xx团支部2020年“团学之星”申报表

附件5主题为：xx团支部2020年“青年五四奖章”申报表

附件6主题为：xx团支部2020年“青年五四标兵”

附件7主题为：xx团支部2020年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申报表

